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长沙市福元路湘江大桥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长沙市城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办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长沙市福元路湘江大桥工程，项目于2009年11月取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环评批复（湘环评〔2009〕80号）。该项目位于银盆岭大桥、三汊矶大桥居中偏南位置，距上游银盆岭大桥约2.9km 左右，距下游三汊矶大桥约2.7km 左右。大桥东端接线道路为盛世路，通道西端接线道路为长望路。西岸跨越滨江景观道和潇湘大道后落地，通过长望路与银杉路相接，东岸跨越湘江北路、金龙路后落地通过盛世路与芙蓉北路相接。工程起点桩号K0+655，终点桩号K4+230，线路全长3575m。桥梁设计为城市Ⅰ级主干道，设计行车速度60km/h，桥面净宽32.5m，设置为双向6车道。该项目于2010年10月开始施工，2012年11月主体工程完工并通车。项目环评中概算总投资7.9487亿元，实际投资12.5亿元，环保估算投资5836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4286万元。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书和审批意见提出的环保措施和要求。

二、南京国环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长沙市湘府路湘江大桥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明：
1、生态环境：
⑴、本工程实际永久征地中，道路用地最多，占到40.2%；与环评阶段相比，永久占地增加了1.05公顷，永久征地的增加对环境及社会影响不大。

⑵、本大桥桥墩施钢围堰施工，桩基础钻孔产生的钻渣采用驳船至两岸；钻孔所需的泥浆供给采用单独的泥浆船循环作业，禁止排入湘江，因此，工程施工期对水生生态影响水生生态的影响不大；大桥建设了高等级防撞护栏，同时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减少营运期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

⑶、经调查并查阅相关工程监理资料，工程无需取土，因此不设置取土场；桥梁工程区和接线及引道工程区有少部分施工弃渣，施工渣土的运输和处置均由长沙市渣土管理办公室调配和管理，工程不设弃渣场。

⑷、经现场踏勘，桥梁工程区、连接线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及施工道路区采取的工程措施及植被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有效地防止了边坡水土流失。

⑸、经现场踏勘，工程边坡防护设施均能达到预期效果，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及环境影响。

⑹、经现场踏勘，项目绿化工程各路段沿线两侧、中央绿化带桥下绿化带及边坡等均进行了绿化，效果良好。

2、水环境：
⑴、本项目施工期间通过合理组织安排施工时间、设置临时挡墙，选择先进的施工方法等水污染防治措施，有效的将施工过程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施工期在大桥桥墩施工点下游200m处的各项水质监测指标浓度均未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IV类标准要求。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桥梁施工期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对区域地表水水质的影响并不明显，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这种影响也随之结束。此外，经现场调查，目前所有涉及水域的施工场地均已得到良好的恢复。

⑵、试营运期间在桥梁跨越水体湘江上游200m、下游200m处进行了水质监测，两个监测断面各监测指标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要求，且上、下游各监测数值变化很小，表明工程的运营未对地表水质造成明显的污染影响。

3、大气环境：
⑴、项目在施工期采取了洒水、加盖篷布等措施，有效降低了施工期的环境空气污染程度。项目桥梁施工期间在东岸开福区政府和西岸岳华村散户监测的环境空气指标中的NO2的小时值和日均值均未超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及其修改单中的二级标准要求，PM10和TSP的日均浓度值也符合GB3095-1996及其修改单中的二级标准要求。施工期间未对沿线环境空气质量造成明显不良影响。

⑵、项目试运营期，沿线通过绿化等措施，降低了汽车尾气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影响。试运营期在桥梁东、西两侧代表性敏感点处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可知，在距离道路红线15m处岳华村散户和40m处的开福区政府NO2、PM10日均值和CO的小时值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及其修改通知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类区标准要求。

4、声环境：
⑴、声环境敏感点噪声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显示：目前，福元路湘江大桥沿线的8处敏感点（除颐美世纪幼稚园）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标准的要求；颐美世纪幼稚园夜间超标，最大超标0.9dB。经核实，颐美世纪幼稚园夜间无小朋友入住，且其所在路段已安装有隔声罩，幼稚园教学楼已安装隔声窗，因此，夜间超标噪声对幼稚园影响不明显。

⑵、声屏障降噪效果监测结果表明，湘江世纪城区域隔声罩插入损失5.3~7.9dB(A)，由此可以看出，声屏障建设对车辆产生噪声起到了一定的降噪效果，且敏感点或测点距声屏障的距离越近降噪量越明显。

⑶、24 小时连续监测结果表明，目前车流量较大，已超过了近期设计车流量，小型车已达到中期设计车流量水平，总车流量接近中级设计车流量水平。实际昼夜的车型比小：中：大=0.89：0.06：0.05，昼间的小：中：大=0.90:0.05:0.05，夜间的小：中：大=0.83：0.08：0.09，项目车流量已小车为主；根据声级与总车流量关系图，声级与大中小型车流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随着总车流量增大，声级明显增大。

⑷、根据交通噪声距离衰减监测结果及声级(Leq)与距离(S)的关系回归分析，整体式双向6 车道路段白天声级70dB 时的距离(中心线距路肩为25m)基本在路肩区域，衰减至60dB 时的距离(距路肩)约35m，夜间声级衰减至55dB(A)时的距离(距路肩)约10m，衰减至50dB 时的距离约40m。

5、固体废物：
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营期均未出现乱堆乱弃现象，生活垃圾处置符合环保要求，工程建设和试运营期间固体废物未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6、公众意见：
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对工程环保工作100%表示满意。同时，提出加强绿化、风险事故的防范措施等方面进行完善。

7、环境管理：
本工程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中提出的环保要求和措施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并制订了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三、长沙市湘府路湘江大桥工程的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针对沿线的声、水、大气、生态等方面的环境影响采取了有效减缓措施，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项目投入正式运行后，应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增加声屏障，同时强化应急管理，开展应急演练。
五、长沙市环保局、开福区环保局、天心区环保局、岳麓区环保局负责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5年4月29日
抄送：长沙市环保局、开福区环保局、天心区环保局、岳麓区环保局
